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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赠情人200万元
妻子要求全额返还获法院支持

女子滑雪摔伤致舞蹈梦碎

起诉滑雪场获赔偿9万元

小梁是位舞蹈专业的漂亮小姐姐， 大学毕业后自己经营

了一家舞蹈工作室。 如果没有去年 “十一” 假期的那场恶

梦， 小梁现在应该正在舞蹈室教学员们学跳新舞蹈， 而如

今， 她只能在旁边看着， 不能亲身示范了， 因为自己的腿在

去年 “十一” 滑雪期间摔成了十级伤残。 小梁以滑雪场违反

安全保障义务为由， 将其告上了法庭， 请求判令赔偿医疗

费、 误工费等损失共计 15 万元。 近日， 湖南省桃源县人民

法院桃花源法庭审理了该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认为， 某滑雪场作为经营者和管理者， 应当

采取切实可行的安保措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营造安全的滑

雪环境。 但其服务与管理均存在缺陷,小梁受伤的部位是右

手， 滑雪场也并未提供护膝、 护肘等设备， 故法院认定滑雪

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对小梁在滑雪时跌倒致伤而造成的

合理损失， 应依法承担 60%的民事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 滑雪本身具有一定危险性， 参与者在滑雪运

动过程中应保持高度的注意义务以免危及自身安全。 小梁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且是初学者， 在进行如此危险的运

动时， 应当对运动环境进行勘察， 在本案中， 小梁自上而下

滑行时未控制好滑行速度， 且在摔倒时未采取双手抱胸的正

确摔倒姿势， 安全防范意识淡薄， 其没有做好自己的注意义

务， 具有过错， 应当对自己的损害承担 40%的责任。

因此， 桃源县法院判决滑雪场赔偿小梁各项损失共计 9

万余元。 王睿卿 整理

涉黑案件开庭审理

21名被告人受审

2019 年 5 月 25 日、 26 日， 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宋某、 黄某等 21 名被告人涉黑案件。

该案案情复杂、 涉案人数众多、 性质恶劣、 社会影响较

大， 也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汉中首例组织、 领

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 2017 年 1 月以来， 被告人宋某为揽

取建设领域工程， 谋取不法经济利益， 伙同被告人黄某

注册成立工程机械公司， 逐步纠集与其 2006 年故意杀人

案中的同案犯廉某、 向某智及社会闲散人员李某刚、 冯

某军等 21 人共同实施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聚众斗殴、

强迫交易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 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

不断的增强经济实力， 扩大组织规模、 实力、 影响， 逐

渐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件受理后， 城固法院及时送达了法律文书并听取

了各被告人的意见， 给没有委托辩护人且符合法律援助

条件的 16 名被告人指定了辩护律师， 确保被告人的合法

诉权。

鉴于该案涉案人数众多， 案情复杂， 社会影响较大，

为妥善审理此案， 组成了 3 名员额法官两名书记员的审

判团队， 制定了工作预案， 成立了押解看管、 警务保障、

庭审秩序维护、 宣传舆论引导、 后勤保障等小组， 细化

分工， 确保庭审顺利开展。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保洁员工作期间回住所

上厕所摔伤获赔12万元

63 岁的保洁员王阿姨在正常工作时间中回自己的住处

上厕所的路上摔倒并受伤。 因当时是在上班时间， 所以王阿

姨起诉要求被告雇主承担因为摔伤的各项损失共计 14 万余

元。 近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 判决被告物业

公司赔偿原告王阿姨各项费用共计 12 万元。

原告王阿姨是一名保洁员， 受雇于被告某物业公司， 从

事该物业公司管理的某小区 7 号楼保洁员工作。 原告的上班

时间为上午 7 点到 11 点， 下午 1 点到 5 点。 原告主张事发

当天早晨， 原告与其他保洁一起清扫小区的积雪， 清扫完毕

后， 原告到其负责的 7 号楼打扫卫生， 在 9 点 40 多分的时

候， 其在回自己的住处 （同小区的 2 号楼） 上厕所的路上摔

倒受伤， 并构成十级伤残， 当时是在工作时间， 被告物业公

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告物业公司认为原告

系在回其住处 （同小区的 2 号楼） 时摔倒， 原告摔倒时并不

是在从事雇佣活动， 被告物业公司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本案的焦点问题系原告摔倒受伤时是否在从

事雇佣活动， 原告主张并无不妥。 原告在工作时间内到合理

区域范围内的 2 号楼上厕所途中摔倒， 可以认定原告是在从

事雇佣活动中受损害， 被告物业公司应当承担雇主责任。 被

告物业公司的主张， 证据不足， 法院不予采纳。 最终， 法院

判决被告物业公司赔偿原告王阿姨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

费、 交通费、 伤残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2 万元。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判决已生效。

近些年来， 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和信息的迅速传

播， 人们越来越关注 “精

神异常” 与 “司法正义”

之间的关系。 精神异常，

既可以是限制刑事责任能

力的精神病患者保命的机

会， 也可以成为作恶者救命的伪装。 有被告

人因为被司法鉴定为 “精神病” 而 “脱罪”，

但也不乏未能因这道 “护身符” 而逃脱者。

事实上，几百年来，精神异常与司法正义

的博弈从未停止过。 自 18 世纪以来，逐渐成

熟的临床精神医学以及近两百年来英美地区

累积的案例与法庭判决， 对当代司法精神鉴

定起了关键的指引作用。 但这些具有历史意

义的个案史， 却少有人仔细推敲、 了解其前

后脉络。 在此情况下， 本期 “非常阅读” 推

荐的 《以疯狂之名》 提供另一个思路。

作为国内首部从历史角度梳理司法精神

医学发展的本土著作， 作者以司法精神医学

专家的身份， 采取历史辩证的观点， 将许多

具有标本意义的著名案例， 作了深入浅出的

探讨。 透过一些个案的详尽介绍， 作者解释

了精神异常抗辩的观念演变、 评鉴标准、 各

派观点与舆论媒体的影响。 通过分析这些轰

动一时的案例,本书既展现了精神异常抗辩

的演变史,又展现出现代社会对于正义观念

的不断修正， 以期让受害者与精神异常者的

正义皆能得到伸张。 王睿卿

精神异常与司法正义

主笔 话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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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发现丈夫与他人同居， 还转给情

人 200 余万元， 为此要求二人返还， 没想

到遭到拒绝。 无奈之下， 李女士将丈夫张

先生、 情人小冰 （化名） 诉至法院， 要求

返还赠款。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审理后， 判令小冰全额返还赠款。

男子赠与 “小三” 200 万
元， 原配要求返还

2017 年 11 月， 李女士发现丈夫张先

生与小冰同居一处、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

经李女士反复质询，张先生承认其在 2013

年 9 月认识了小冰， 次月开始与其保持不

正当男女关系，其间陆续通过现金、转账、

赠与礼物等方式将大量夫妻共同财产擅自

赠与小冰，据查明共有 222.7 万元。 李女士

认为，张先生和小冰的行为破坏了其家庭、

违背了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 有损公序良

俗，为此将张先生和小冰一起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赠与行为无效、 判令小冰返还夫妻

共同财产 222.7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张先生表示不同意李女士的请求， 并

辩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虽未与李女士商

量便将婚后赚的 200 余万元转给了小冰，

但与小冰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 其业务是

做进口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生意， 需要了

解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的材料， 小冰是材料

专业的学生， 因此聘用小冰做公司的顾

问， 转给小冰的钱是 4 年的工资和奖励，

工资每个月两万余元。 张先生称， 因为小

冰是学生， 无法签劳动合同， 所以他才以

个人名义向其发工资， 另有一部分钱是通

过小冰的卡向张先生境外账户的汇款。

庭审中， 小冰称， 她于 2013 年 9 月

认识张先生， 当时张先生公司招聘技术咨

询， 她应聘做兼职， 并未全职工作， 从事

的工作包括打包发货、 换包装、 进口文件

的处理、 样品送检、 取送文件、 审核相关

产品是否对人体有害、 能否经受高温等，

在校期间抽空来北京工作， 工资按照项目

计算， 单个项目 5 万元。

此外，小冰表示，其收到的 3 笔共计近

百万元的款项中， 第一笔系代张先生公司

进货的货款， 已于当日汇至国外的医药公

司； 后两笔系为代张先生向境外账户汇款

而收取， 已于当日转汇至张先生的境外账

户， 自己并未实际取得相应款项。 但小冰提

交的相关证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与争议事项

的关联性不足， 无法证明小冰自身主张。

小冰还主张其经常帮助张先生或张先生

的公司购物， 并就此提交银行账户流水单、

网上支付凭证截图等为证。 法院认为， 上述

消费记录的时间跨度大、 金额较小， 无法证

明与张先生所转款项的关联性。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 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 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权

利， 对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

作重要处理决定的， 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

商， 取得一致意见。 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

需要而将共同财产无偿赠与他人， 严重损害

了另一方的财产权益， 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

则， 这种赠与行为应属无效。 法院认定， 张

先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将 202 万元的

夫妻共同财产转至小冰名下， 这种赠与行为

无效， 判令小冰须向李女士返还 202 万元。

平等的处理权≠对半拥有独

立处分权

法官庭后表示， 依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

条规定，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

理权。 在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

下， 夫妻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有， 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 夫妻对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

共同享有所有权。

不过， 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

权， 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半

数的份额， 不等于夫妻双方都有独立的处分

权， 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赠

与行为应为全部无效， 而非部分无效。 因日

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

方均有权决定； 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

同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 夫妻双方应当平等

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

法官认为， 共同共有一般是基于共同生

活或者共同劳动而产生的， 夫妻共有是典型

的共同共有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八十九条

规定： 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 部分共有

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 一般认定无效。 因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

权利、 共同承担义务， 故处分 “无效” 的效

力及于共有财产的整体， 擅自处分行为 “全

部无效” 而非 “部分无效”。

本案中， 张先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擅

自将 202 万元的夫妻共同财产转至小冰名

下。 张先生及小冰虽主张双方存在雇佣等法

律关系， 但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 亦未对明

显异常的汇款情况作出合乎常理的解释， 可

以确认上述转款均系擅自作出的无偿赠与，

同时考虑到张先生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及

在审理中否认其赠与行为的情况， 小冰应将

这笔款项返还李女士。 （来源：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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